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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463/01-02(03)號文件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企業拯救企業拯救企業拯救企業拯救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對助理法律顧問在立法會文件編號政府當局對助理法律顧問在立法會文件編號政府當局對助理法律顧問在立法會文件編號政府當局對助理法律顧問在立法會文件編號  :
LS168/00-01 內提出的事宜及關注的意見內提出的事宜及關注的意見內提出的事宜及關注的意見內提出的事宜及關注的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的助理法律顧問在立法會文件編號  :
LS168/00-01 內就《公司 (企業拯救 )條例草案》提出的事
宜及關注，政府當局有以下的意見。

人權方面的考慮因素人權方面的考慮因素人權方面的考慮因素人權方面的考慮因素

2 . 我們的政策目的是，條例草案的第 32(3)條只適用於
根據條例草案有關條文進行的民事法律程序。我們會考

慮是否有需要改良該條文的字眼，更好反映我們的政策

目的。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1(3)條及附表條及附表條及附表條及附表 5

3 . 根據條例草案第 11(3) (d)條，附表 5 指明的合資格財
務合約豁免受臨時監管期間實施的暫止期所約束。儘管

該等合約不受暫止期所影響，條例草案第 11(5)條旨在確
保在該等合約結算後，接受臨時監管的公司如欠下另一

方債務，就自願償債安排或之後的任何清盤來說，另一

方可以普通債權人身份，向公司申索 “淨終止值 ”。

僱主根據僱主根據僱主根據僱主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所作出的供款《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所作出的供款《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所作出的供款《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所作出的供款

4 . 我們已向委員會就信託戶口規定提出新建議。理論

上，信託戶口的規定應包括僱主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條例》所作出的供款。有關細節於較後時間制定。

公司須對董事的未經授權作為向第三者負上法律責任公司須對董事的未經授權作為向第三者負上法律責任公司須對董事的未經授權作為向第三者負上法律責任公司須對董事的未經授權作為向第三者負上法律責任

5 . 假如與公司董事交易的人士已獲通知該公司即將接受

臨時監管，但卻未有進一步查詢董事的權力而繼續與他

交易，則不會被視作以真誠行事。事實上，根據條例草

案第 14(3)條，“真誠行事”並非唯一規定。“付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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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和“基於該項交易以致其狀況有變或做出對本身

有損的事情”亦是必需的。有關公司受該項交易約束的

規定旨在加強保障該人士的利益。

“於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於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於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於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

6 . 在有關給予通知及離職的條文中使用“於合理切實可

行範圍內盡快”的字眼旨在讓臨時監管人在考慮個別情

況後可靈活地履行其職責。由於臨時監管人是合資格的

專業人員，他不應故意或不必要地拖延工作。因此，我

們並不贊成為有關條文設定下限時間。

視作開始自動清盤視作開始自動清盤視作開始自動清盤視作開始自動清盤

7 . 我們正檢討條例草案第 22(5) (c )條的字眼，以回應助
理法律顧問的關注。

財經事務局財經事務局財經事務局財經事務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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